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空間借用申請單

申請日期：	年	月	日
	借用單位
	
	單位主管/負責
人(務必為本 校專任教師)
	

	申請人

（聯絡人）
	
	電話
	

	
	
	E-mail
	

	借用事由
	預計參加人數：	人	□校外人士(對象：	)



請詳細說明，如為活動請附上議程或計畫書。

	借用日期
	民國	年	月	日(星期	)	午	時	分起

民國	年	月	日(星期	)	午	時	分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計時數：     小時

	借用場地
	□VT211
	□VT212
	□VT22

	
	小時
	小時
	小時

	借用設備
	1.		2. 	

3.		4. 	
	歸還狀況
	經手人：

□已歸還	□未歸還

	注意事項：
1.  本所教室僅供本所課程教學、學術活動及師生活動使用為主，外系系學會活動或
 社團活動不予借用。
2. 借用單位請於 活 動 前 至 少 三 個 上 班 日 填寫空間借用申請表，送技職所辦公室申 請，取得本所書面同意後始得借用。遇借用時間衝突時，以技職所公務及已完成 登記手續者為優先。
3.  基於安全上之考量，教室借用時間僅限每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9 點，其餘時段不得
借用。請勿在教室內大聲喧嘩、烹煮食物、過夜住宿，違者以校規處分。
4.  歸還時為方便下一借用者，請於活動結束後或隔日上午 8:00 前完成辦理歸還，未 遵守二次紀錄，則不予再借用。
5.  本人同意於活動期間會妥善使用空間內桌椅、設備、儀器，並於活動結束後將桌
椅恢復原狀，亦會將場地整理乾淨，若借用單位或個人未善盡維護之責，應負責 修護或賠償。
申請人(簽章)：		年	月	日

	審核意見
	□同意	□不同意，理由：

	教室管理人
（簽章）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單位主管
（簽章）
	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設備管理人
（簽章）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



